
10 2022年4月18日 星期一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4月18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1）浙0106民初10007号
谢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其永与被告谢军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
初100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945号

株洲源美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百世物流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诉被告株洲源美物流有限公司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27日上午9时在
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1074号

童权：原告王一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你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6月13日14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3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775号

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岁居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新新测绘设计研究有限公
司与被告宁波秀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区海生
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岁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转普）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宁波秀水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测绘费用544387元；二、判
令被告宁波市海曙区海生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岁居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对被告宁波秀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6月20日16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333号

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岁居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新新测绘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波秀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岁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宁波秀水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设计费196万元及利息100475.5
元；二、判令被告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岁居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对被告宁波秀水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6月20日
15时1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843号

冯鹏飞（公民身份号码：3309031963****1816）：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斌华诉被告冯鹏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告知被告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一、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90000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6月06日14：3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403号

曹万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与被告曹万飞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440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919号

吴志：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宏天佑物资有限公司
诉被告吴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205民初91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563号

郑尚青（公民身份证号码：3326261978****
1679）：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力天钢板桩出
租站与被告郑尚青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
支付租赁费、运费、装卸费等共计52000元，支付利息及
为维护合法权益产生的费用8000元，合计60000元。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8日8时
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执2672号

兴化市豪铭艾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马明亮、丁正和、
沙建春、朱往贵：本院在执行（2020）浙0206执2672号案件
中，宁波市北仑区大矸鑫顺机械液压附件厂向本院申请追
加马明亮、丁正和、沙建春、朱往贵为本案被执行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院依法由审
判员周敏、虞文君、余绍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决定于
二0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本院（地址北
仑区明州西路187号）执行局205调解室举行公开听证。
请准时参加，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裁定。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138号

邓家齐：本院受理原告武光好与被告邓家齐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
原告武光好的诉请：1.请求被告支付欠款5000元，并赔偿
原告自2022年1月1日起至履行完毕期间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2.请求被告支付本案公告费650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
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张晓圆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6月20日14
时3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117号

余文东：本院在审理原告董开放与被告余文东修理合
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方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6月8日9:00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020号

杜莉、皮佳佳、宁波北仑瑞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3020号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杜莉、皮佳佳、宁波
北仑瑞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于2022年6月
8日下午14时3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952号

新会区会城赵枝记住家饭餐馆：原告浙江平行线
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新会区会城赵枝记住家饭餐馆广
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540号

王影：本院受理原告赫道友与被告王影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简
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0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0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0号

吴渝锋：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允舒与被告孟一斌、吴
渝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原告李允舒不服
本院做出的（2022）浙0212民初48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480号民
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提交上诉答辩状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如对上诉状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状，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答
辩权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762号之一

深圳市东辰兴业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
市河姆渡镇飞跃不锈钢丝材厂诉被告深圳市东辰兴业
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1民初97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
告深圳市东辰兴业机械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余姚市河姆
渡镇飞跃不锈钢丝材厂预付款36000元。款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700
元，由被告深圳市东辰兴业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923号

杜庆华、杨秀琼：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余姚中心区支行诉被告杜庆华
（511123197009291477）、杨秀琼（511123197211181466）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要求：1、判令
被告杜庆华归还贷款本金132512.77元，支付利息
1845.86元、逾期利息14197.73元、复利890.04元（暂计
算至2021年12月21日），合计149446.40元，之后至实际
还款之日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收取；2、判令被告杨秀琼对

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余姚市人民法院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丈亭法庭第三审
判庭（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154号

吴泽庆：原告吴余东诉被告吴泽庆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
关文书。原告诉请：1.被告支付货款92004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指定的
举证期限至开庭之前，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
法定于2022年6月7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陆埠法庭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要求你准时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465号

余银华（3604291975****3352）：原告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余银华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
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在责任
范围向原告支付赔偿金40364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6
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64号

许魁福（公民身份号码：4210221981****1511）：
原告吴学英与被告许魁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1民初56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许魁福支付原
告吴学英货款人民币30475元，并支付以30475元为基数
自2021年12月2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逾期付款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
清。本案案件受理费562元，由被告许魁福负担，款限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
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按指定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06号

文小国（公民身份号码：5129221977****
0550）：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被
告文小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6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8号

张宇东（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013）、张
荣（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034）、卢启美（公民
身份号码:522426********0144）、张应中（公民身份号
码:522426********8335）、李亚红（公民身份号码:
522426********0051）、陈晓海（公民身份号码:
522426********0016）:本院受理原告卢林波与被告张
荣、张宇东、张荣、卢启美、张应中、程开凤、陈晓海、卢启华、
李亚红健康权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因落实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应对措施，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本案应当中
止诉讼。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2）浙
0281民初78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确定：本案中止诉
讼。逾期则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9号

张宇东（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013）、张
荣（公民身份号码:522426********0034）、卢启美（公民
身份号码:522426********0144）、张应中（公民身份号
码:522426********8335）、李亚红（公民身份号码:
522426********0051）、陈晓海（公民身份号码:
522426********0016）:本院受理原告卢凤华与被告张
荣、张宇东、张荣、卢启美、张应中、程开凤、陈晓海、卢启华、
李亚红健康权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因落实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应对措施，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本案应当中
止诉讼。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2）浙
0281民初79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确定：本案中止诉
讼。逾期则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127号

成都华展中德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骊住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津鸿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都华展中
德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宏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青岛海骊住
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骊住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112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241号

吉林省长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市津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江
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钧通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吉林省长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
1024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705号

王仁飞（身份证号码：362330199311157232）：
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逍林鲁豫食品店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4日9时00分在
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27号

李玉娥:本院受理原告寿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2022）浙0282民初5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寿霁购车款250000元，并支
付该款自2022年1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
3.8%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你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至本院横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383号

韩丽：本院受理原告沈晓峰与被告张益峰、韩丽、李仕
兴、陶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1383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张益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沈晓峰借款利息829154.17元；2.韩丽、李仕兴、
陶亚对上述张益峰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
任后有权向张益峰追偿；3.张益峰、韩丽、李仕兴、陶亚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支付沈晓峰律师费15000元；
4.驳回沈晓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9853元，由沈晓峰负担9833元，张
益峰、韩丽、李仕兴、陶亚共同负担10020元；申请财产保全
费5000元，由沈晓峰负担2500元，张益峰、韩丽、李仕兴、陶
亚共同负担2500元；案件公告费650元，由韩丽负担；均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观城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668号

周海东：本院受理原告刘志飞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
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诚
信诉讼承诺书等。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即时支付原
告工资款共计人民币23300元；2.被告应承担支付从
2022年1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23300元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公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
月23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
湾新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56号

刘金龙（3405211990****4019）：本院受理李长
山与刘金龙、双嘉幕墙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6日
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685号

李丹丹（5107222002****8443）：本院受理王好
鹏与李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6日
10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523号

浙江永康市甄洪工贸有限公司、张海同
（4105231989****3099）：本院受理宁波高新区弗瑞
塑料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永康市甄洪工贸有限公司、
张海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6日10时
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335号

杭州房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105MA27XP38XW)、杭州淘邻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105MA27YAMXXJ）：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君润
科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杭州房邻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俞龙龙、杭州淘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
泽金、虞君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7
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681民初14545号

张家六：本院受理原告杨雪力与被告张家六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
达本院（2021）浙0681民初145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2466号

王和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王和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1246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期满
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933号

金来:本院受理原告王忠朝与被告金来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303民初49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8031号

葛春容：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诚信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
80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90号

宁波慧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生
辉照明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立案阶段系
列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你支付货款
2581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三
日下午十四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
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88号

钮国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11民初18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确定你给付代偿款54701.86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1866号

朱锡武：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晶美印刷厂与被告朱锡
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朱锡武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朱锡武支付原告货
款197996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97996元为本金，
以1.5倍的LPR3.85%为利率，自起诉之日起算，计算至货
款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洲泉法庭第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2115号

朱永明（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71112153837）：
本院受理原告刘树峰诉被告朱永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被告朱永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
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时在本院高桥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1176号

安吉递铺方平苗圃：本院受理原告汤陈苗与被告安吉
递铺方平苗圃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原
告运费10900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述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由
审判员梁赟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定于2022年6月6
日9点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